
质疑函答复
广西天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质疑供应商名称）：

我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5日收到贵方以 现场递交 方式送达的关于我公司代理的 灵川县中医

医院空中连廊建设工程（项目编号：GLZC2025-C2-230084-JDZB）的质疑函原件。我公司对贵方

所提出的质疑内容高度重视，已第一时间报送采购人。为了保证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公平、公正，

经与采购人共同核查贵方所质疑的事项，并书面征询被质疑供应商后，现作出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一：桂林博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陈菲菲、执业证书信息:桂

245121223954，有在建项目

答复：贵公司的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质疑不成立。

事实依据：桂林博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响应文件中已提供项目经理无在建建设工程承诺书

及桂建云查询截图，其内容符合磋商文件要求，且收到质疑函后，我公司向桂林博泰建筑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发出征询函，其提供证明材料证明满足要求，贵公司该质疑事项未提供相关支撑材料，该

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二条，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

证明材料。

质疑事项二：桂林博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相关业绩不相符

答复：贵公司的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政府采购质

疑和投诉办法》，质疑不成立。

事实依据：本项目评审工作由依法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独立评审，磋商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已对供

应商提交的业绩材料进行了审查。经原磋商小组复核，桂林博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业绩

符合评分要求，贵公司该质疑事项未提供相关支撑材料，该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质疑事项不成

立。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二条，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

证明材料。

感谢贵方对本项目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如对本答复不满意，可以在答复期满后 15个工作日内向

财政监督部门提起投诉。

广西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2025年 12 月 01 日


